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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

举报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 总则

第一条　 为规范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工作，依

据《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 本办法适用于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民航局

对外公布的电话、信箱或者电子邮箱反映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

为的举报活动。

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是指违反《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

理规定》及其配套文件或者现行有效国际民航组织《危险物品安

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》 （Ｄｏｃ９２８４　 ＡＮ ／ ９０５）及其补充材料和附录

的任何行为。

第三条　 民航局运输司负责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举报的

统一管理。

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被举报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的调

查。

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负责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

举报的受理、移交、汇总以及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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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 举报

第四条　 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可通过电话、信件或电子

邮件等渠道进行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（传真）：０１０－６４４８１１９１

举报电子邮箱：ｄｇｏ＠ ｍａｉｌ．ｃａｓｔｃ．ｏｒｇ．ｃｎ

举报信箱：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３１ 号 ４１１ 室 　 邮编：

１０００２８

举报电话人工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０８：３０－１１：３０，下午 １３：

３０－１６：００，其他时间及节假日为自动接听。

第五条　 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应安排人员，负责举

报的受理工作。

人工接听举报电话时，按照“首问负责制”原则，接听人要如

实记录举报人提供的举报信息，要对举报人信息、被举报人信息、

被举报违规行为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及行为详情等重要细节进行复

述，确认记录无误。 对举报不满足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的，要向

举报人进行解释和说明。

第六条　 举报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，方予受理：

（一）与危险品航空运输安全有关；

（二）有明确的举报对象；

（三）提供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的具体信息，包括发现违

规行为的时间、地点以及违规行为的具体内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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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名举报，且告知真实、准确的联系电话。

第七条 　 人工接听举报电话时，接听人应立即填写《危险品

航空运输违规行为举报处理记录单》 （见附表，以下简称 《记录

单》）。

通过电话录音、信件或电子邮件接收举报的，收到举报后第一

个工作日内，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应安排人员填写《记

录单》。

第八条　 《记录单》填写完成后，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

心应在当日依据本办法第六条，决定是否受理举报。

第九条　 决定受理举报的，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应

当自举报受理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，将《记录单》通过电子邮件发

送至被举报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发生地所属地区管理局联系

人，并与联系人核实是否收到。

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决定不予受理举报的，应当在

《记录单》上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，并向举报人说明原因。

第三章　 调查

第十条　 地区管理局自收到《记录单》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，

应开展针对被举报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的调查。 调查一般应

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，未能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的，应向民航

局运输司说明原因。

地区管理局对移交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的调查管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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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的，应与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协商。 协商不一致的，

由民航局运输司指定管辖。

地区管理局认为移交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调查涉及多

个地区管理局的，应向民航局运输司反映，由民航局运输司决定是

否由其他管理局参与调查。

第十一条　 地区管理局应当在完成调查后的五个工作日内，

填写《记录单》并反馈给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。

第四章　 汇总、分析及归档

第十二条　 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应当自收到地区管

理局反馈的《记录单》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告知举报人危险品航空运

输违规行为的调查情况。

第十三条　 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应对危险品航空运

输违规行为举报的受理、移交、调查等工作情况进行记录，按月进

行汇总并向民航局运输司报告。

第十四条　 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应每年对举报及调

查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，并向民航局运输司报告。

第十五条　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及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

心应当对举报涉及的记录、资料、报告等进行归档并至少保存三

年。

第五章　 附则

第十六条　 负责举报受理、调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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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合法权益并为其保密。 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泄漏

与举报人有关的任何信息。

第十七条　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。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

２９ 日发布的《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》 （ＡＰ－２７６－

ＴＲ－２０１５－０１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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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行为举报处理记录单 

序号  

受理及移交（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填写） 

举报人姓名  举报人联系方式  

举报事件发生地  举报事件发生时间  

举报事件涉及单位

或个人情况 

 

举报事件详情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受理人姓名  

受理时间  受理决定  

决定依据  移交时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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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（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填写，与前页保持一致） 

调查及报告（地区管理局填写） 

收到日期  调查开始日期  

调查结束日期  调查报告编号  

调查过程和结果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归档（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填写） 

归档人  归档时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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